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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與適用範圍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處為有效運用 AI 主機資源，落實教學與研究資源共享，

特訂定本要點，用以規範本校單位借用 AI教室及主機之管理事項。 

二. 學期制課程借用 

(一)為使 AI 資源運用更加彈性且增加使用率，學期制課程僅提供節次申

請，不開放整學期排課。 

(二)每門課每學期最多申請上機 5次（5週），使用時間以該課程之節次為

限；如課程性質確需多於 5 次或長時段使用，須經資訊處主管核准後

辦理。 

(三)學期制課程申請教室借用者，應為具備下列說明所述之運算需求之課

程，且其順位為： 

1.本校開設之 AI相關學期課程之上機實作教學。 

2.本校各單位主辦或協辦之 AI實作相關短期課程、教育訓練、工作坊        

或活動。 

3.本校開設之有 GPU運算需求之學期制課程之實作教學。 

4.其他經核准之短期課程、教育訓練、工作坊或活動。 

三. 主機遠端連線借用 

(一)為提供本校學術研究與計畫研究之 AI 算力支援，AI 主機於周一到周

五夜間、周末及寒暑假之空堂時段，開放本校專任教師自系院辦公室

或實驗室（固定 IP）以主機遠端連線方式申請借用。 

(二)專任教師以主機遠端連線方式借用，原則上以三台為限。如需借用多

於三台須提出申請，經資訊處主管核准後辦理。 

(三)上述空堂時段僅為原則性開放，如因教學課程、各類 AI 相關活動或

付費租用等短期活動需求時，即使已申請主機遠端連線借用，仍將優

先供前述活動使用。 

(四)申請主機遠端連線借用需繳交精簡研究報告，校方得派員向借用人進

行訪談，借用人應積極配合，並同意訪談與精簡報告用於本校相關廣

宣作業。 

(五)申請主機遠端連線借用者，應符合下列各項說明方得借用；如未符合

應以付費租用方式申請。 

1.各類中央部會型計畫，包含但不限於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或其 



          他部會等計畫。 

2.本校與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合作之產學計畫。 

3.其他經核准之校內計畫。 

四. 短期借用： 

(一)提供本校各單位於上班時間對校內人員辦理之教育訓練、研習等活動

使用。 

(二)請檢附上述各類活動之簡述及計畫。 

五. 其他(租)借用：非屬本要點所定借用範圍者，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 申請程序 

(一)學期制課程：於每學期末調查次學期課程上機需求，各單位須於通知

期限內送交申請表與軟體需求，由資訊處審核排定使用日期及時段。 

(二)主機遠端連線借用：專任教師須於使用日 21 日前檢附相關文件資料申

請，資訊處將依資源狀況核配使用，每次申請借用以當學期為限。 

(三)短期借用：需求單位須於使用日 21 日前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文件，經

審查通過後方視為申請成功。 

七. 教學軟體與授權 

(一)各課程之軟體需求須與申請表一併提出，並於規定期限內提供完整安

裝檔與合法授權資料。 

(二)非本校授權之軟體，由申請單位自行提供並負責安裝與授權處理。 

(三)學期中不受理軟體新增需求，避免造成軟體衝突影響他人使用。 

八. 設備管理與環境維護 

(一)AI 教室主機皆配置還原系統，每次關機即還原為初始狀態，不保留任

何新增之軟體或檔案。 

(二)以學期制課程方式借用者，授課老師須指派 1 至 2 名學生或助教於使

用時段負責教室環境維護。 

(三)以主機遠端連線方式借用者，應自行至資訊處網頁確認教室使用狀

況，並於學期課程或短期活動開始前完成使用、取回資料並正常登

出。若因未依規定釋出主機，致資料遺失、運算中斷或其他損害，概

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本處不負賠償責任。 

(四)使用者應善盡相關資安責任，若有臨時性軟體安裝或儲存需求，應確

保其軟體或檔案無病毒、木馬或蠕蟲等惡意程式。 

(五)如遇設備異常，使用者應立即回報，不得自行拆修。 

(六)電腦教室全面禁止飲食，且使用者應善盡管理與維護責任。若造成設

備損害，使用者應將設備回復原狀，並賠償修復期間無法提供服務之

損失。 



九. 使用規範 

(一)使用者應遵守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以及資

訊安全、網路使用及軟體授權等相關規定。 

(二)禁止進行挖礦、營利行為,大量占用頻寬、惡意程式執行或其他影響系

統運作行為。 

(三)違反規定者，資訊處得終止其使用資格並追究責任，且已繳交之相關

費用將不予退還。  

十、附則 

(一)本要點未盡事宜，得由資訊處依相關規定協助說明，並視情形依本校

相關規定及法令辦理。 

(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處 AI 教室借用申請單 

申請人填寫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請簽名或蓋職章) 

聯絡方式 

公務電話 

申請單位

二級主管 

(請簽名或蓋職章)  電子郵件 

申請單位

一級主管 

(請簽名或蓋職章) 

附件 

 □ 課表/課綱 

 □ 計畫簡述 

 □ 活動簡述 

請
於
三
類
借
用
方
式
中
擇
一
勾
選 

□  學期制課程 

申請時段： 

▪ 日期 1：        年      月      日。 

▪ 日期 2：        年      月      日。 

▪ 日期 3：        年      月      日。 

▪ 日期 4：        年      月      日。 

▪ 日期 5：        年      月      日。 

▪ 其他： 

 

（學期制課程之借用時段與學期課表相同，如為實驗課程或實習課

程請於其他填入欲借用之時段。） 

預估學生人數：     人。 （本教室容量 50位。） 

備註：請另提供軟體安裝及授權說明。 



□ 短期活動借用 

起訖日期：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共      小時。 

預估活動人數：     人。 （本教室容量 50位。） 

請於附件之活動簡述內說明須使用 local GPU之軟體或情境。 

□ 遠端連線借用 

借用主機數量： 

□ 1 台      □ 2 台      □ 3 台      □     台 

借用日期： 

自            年      月      日。 

至 □ 當學習期結束 或 

   □         年      月      日。 

遠端連線之固定 IP： 

1. IP： 

2. IP： 

3. IP： 

（限由辦公室、實驗室或校外固定 IP之設備連線。） 

 

（以下由資訊處填寫） 

紀錄編號 
 

收單日期 
 

處理人 
 

完成日期 
 

初審建議: 

□ 建議同意 

□ 建議不同意，說明： 

資訊處主管： 

□ 同意 

□ 不同意，說明： 

 

 


